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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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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辦理方式及預定時程

 辦理方式

研擬分組付費辦法送立院審查：

 因應立院要求，將分組付費辦法納入通盤檢視修訂
收費標凖送立院審查，立院審查通過後，再辦理法
規命令修訂之法制作業程序。

 基於與各界溝通交流的理念，本案經由辦理座談會
及公聽會徵詢各界意見，俾利於 6 個內 ( 預計 5 月
底前 ) 提送立法院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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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現行有廣法規定 (1/2)

現行有廣法
(105.01.06 公布 )

原有廣法

第 44 條
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 8 月 1 日起
1 個月內向直轄市、縣 ( 市 ) 政
府申報收視費用，由直轄市、縣
( 市 ) 政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訂
收費標準，核准後公告之。直轄
市、縣 ( 市 ) 政府未設費率委員
會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行使之。

第 51 條
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 8 月 1 日起 1
個月內向直轄市、縣 ( 市 ) 政府申報
收視費用，由直轄市、縣 ( 市 ) 政府
依審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，核准
後公告之。直轄市、縣 ( 市 ) 政府未
設費率委員會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
行使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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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現行有廣法規定 (2/2)

有廣法第 44 條規定：

 有線電視收視費用每年 8月由業者送請各縣市政府審議，核准後
公告之；縣市政府若未設費率委員會，方由本會依法代行審議費
率。

 依現行「收費標準」規定，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為每戶每月新
臺幣 600 元。

有廣法第 2 條規定：

 基本頻道係指訂戶定期繳交基本費用始可收視、聽之頻道。

 付費頻道係指基本頻道以外之頻道。

第 33 條、第 41 條、第 42 條及第 43 條規定：

 無線電視台、客家語言頻道、原住民語言頻道、公用頻道、地方
頻道及節目總表等依法應播送之頻道。依據規定計算，目前 11 個

頻道 ( 台灣電視台、中視綜合台、中華電視台、民視綜合台、公共電視台、公共電視高畫質頻道、客家

電視台、原民電視台 ) 及「公用」頻道、「地方」頻道、節目總表專用頻道必須納入基本頻道
。

現行已刪除計次付費節目或付費頻道不得播送廣告之規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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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過去收費模式規劃及各界意見 (1/3)

 本會曾規劃之收費模式

 「因應數位匯流調整有線電視收費模式規劃」草案

 102 年 7 月 3 日本會第 545 次委員會議通過。

 106 年分組付費日出，系統經營者提供之基本頻道：

 基本普及組不超過 200 元。

 基本頻道套餐組每組不超過 130 元，總組合費用不超過 300 元
。

 全部基本頻道 ( 普及組 + 各套餐組 ) 不超過 500 元。

 依消費者實需，免費借用第 1 台及第 2 台數位機上盒。

 花、東及離島地區，仍維持現行管理模式。

 經營者未能提供 1 組基本頻道普及組與 3 組以上基本頻道套餐組

者，其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每戶每月以新臺幣 350 元為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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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頻道由業者
自行規劃讓消費者
選擇；惟至少規劃
3 組套餐組合，各
組收視費用最高為
130 元，其總和最
高為 500 元 
(A+B+C+D…) 。

106 年起為分組付費之日出年

花、東及離島地區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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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過去收費模式規劃及各界意見 (2/3)

 106 年以前達成全數位化的系統業者之彈性資費管理方
案

 103 年 6 月 4 日第 594 次委員會議通過。

 業者視經營策略及訂戶需求，自主規劃，如有分組或服
務內容質量的提升，將給業者更大的訂價空間。

 5 項參考指標 (訂戶實質選擇權、創新服務、資訊透明揭
露、消費者權益、地方公共服務 ) 及細項說明，提供地
方政府審核費率時更廣寬的審酌視野，並尊重地方政府
費率審核權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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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過去收費模式規劃及各界建議 (3/3)

 各界針對 106年分組付費之日出年所提建議方案

1 、維持基本頻道收費上限 600 元，再向上分組。

2 、基本頻道分為基本普及組 ( 費率上限 200 元 ) 及 1 組基本套
餐組 ( 費率上限 300 元 ) 。

3 、基本頻道分為基本普及組 ( 費率上限 200 元 ) 及至少 2 組基
本套餐組 ( 每組費率上限 200 元，總和不得高於 300 元，套
餐組內頻道可重複 ) 。

4 、基本頻道分為基本普及組 ( 費率上限 200 元 ) ，及其餘基本
頻道可單頻單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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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105 年 2 月座談會各界意見 (1/3)

 地方政府

105 年 2 月 1 日及 2 日本會邀集地方政府、系統業者及頻道業者召開分組付費座
談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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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105 年 2 月座談會各界意見 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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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105 年 2 月座談會各界意見 (3/3)

 頻道業者



 14

陸、現行業者作法

 現行基本頻道組合原則：

 除 11 個必載基本頻道外，其餘基本頻道組合為有線電視業者
考量相關規範及其營運計畫自行妥慎規劃。

 現行業者作法
 新進或跨區經營業者

 北都 ( 台北市 ) 、大豐、全國數位、數位天空 ( 新北市 )  、威達
、群健、台灣佳光 ( 臺中市 ) 、新高雄 ( 高雄市 )  等業者，依本
會公告規劃提出不同分組方案，其核定收視費用分別有 99
元、 100 元、 199 元、 450 元、 480 、 540 、 550
元、 560 、 565 、 580 、 585 、 599 、 600 元……等，其頻道
數目亦有所不同。

 未跨區既有業者

 臺南市南天有線電視自行分為 3 組 (540 元、 560 元及 580 元 )
，其餘各經營地區基本頻道仍以成批方式收視為主，而 104 年
全國收視費用平均為 54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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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1/9)

 方案一
 「因應數位匯流調整有線電視收費模式規劃」草案
本會 102 年規劃之 106 年分組付費日出草案；惟有關以數位化比率作為收費審核重要考量因素

以促進數位化部分，審酌有線廣播電視法已強制規定換照前必須完成數位化，爰此部分不再
考量。又同法規定，該法施行之日仍為有效之營運許可，其有效期間為自原核發日起算 12
年，故原規劃 106 年為分組付費日出年，已不再適用。

 系統經營者提供之基本頻道：

 基本普及組 ( 至少包含法定應播送頻道 ) 不超過 200 元。

 基本頻道套餐組至少 3 組，每組不超過 130 元，總組合費用
不超過 300 元。

 全部基本頻道 ( 普及組 + 各套餐組 ) 不超過 500 元。

 依消費者實需，免費借用第 1 台及第 2 台數位機上盒。

 花、東及離島地區暫不納入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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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頻道由業者
自行規劃讓消費
者選擇；惟至少
規劃 3 組套餐組
合，各組收視費
用最高為 130 元
，其總和最高為 
500 元 
(A+B+C+D…) 。

方案一

柒、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2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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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案二：基本普及組+至少2組基本套餐組
柒、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3/9)

 基本頻道普及組 1 組 ( 至少包含法定應播送頻道 ) ，上限為新臺幣 200 元。
 基本頻道套餐組「至少 2 組」，頻道內容可重複，每組頻道數量至少 30 個，各

套餐上限 200 元，總合上限仍為 300 元。
 全部基本頻道 ( 普及組 + 各套餐組 ) 不超過 500 元。
 其餘規劃與方案一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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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4/9)

 方案三：現有成批收視基本頻道向上分組

基本頻道為現行 100多個頻道組合 ( 上限 600 元 )
其餘規劃與方案一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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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5/9)

方案四及方案五：解除費率上限管制

( 本會 105 年 3 月 16 日委員會議通過新增研擬方案四及方案五一併對外徵詢意
見 )

 方案四：三組 (含 ) 以上基本頻道組合
(介接 102 年基本頻道分 3 組之補充公告 )

 1 組：僅播送依法應播之頻道組合 ( 入門組 )
 1 組：維持訂戶收視習慣之頻道組合
 1 組 (含 ) 以上其他頻道組合

 方案五：彈性化資費管制
 業者視經營策略及訂戶需求，自主規劃多組基本頻道組
合。

 5項參考指標 ( 訂戶實質選擇權、提供創新服務、資訊
透明揭露、保障消費權益、地方公共服務 ) ，供各地方
政府審核費率參考。



 20

柒、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6/9)

 方案四、方案五之考量因素：

 現行付費頻道或計次付費節目已得播送廣告
付費頻道與現行依法 ( 有廣法 §33 、 41 、 42 、 43) 應播
送之頻道以外的基本頻道一樣，皆可播送廣告。將來業者
可統整提供更多頻道組合供訂戶選擇。

確保消費者享有實質選擇權
例如：訂戶得只收視依法應播送之頻道或付最少基本費用
再額外付費加購各種自己喜好的頻道、節目收視、抑或維
持既有成批收視習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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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7/9)

 方案四、方案五之考量因素：
 600元上限管制易造成成批定價收視，及主管機關實際

審核收視費用結果， 600元上限已無實益。
 價格上限管制易造成成批定價收視、剝奪消費者多元選擇權利

及助長頻道團塊化垂直交易，僵化市場結構，不利產業發展。

 現行收費標準雖規定收視費用上限 600元，然業者實際的收費
上限皆由各縣市政府考量頻道數量及其他各種因素予以核定，
目前核定各種收費模式上限之金額介於 99元 ~ 600元間。

尊重地方政府考量當地訂戶需求核定費率權限。
 基於縣市政府已有多年審核費率經驗，即便法規解除費率上限

管制，縣市政府仍得依其多年審查標準及經驗，核定妥適費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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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未來分組付費規劃構想 (8/9)

 方案四：三組 (含 ) 以上基本頻道組合
介接新進或跨區業者之收費模式，並讓訂戶可在支付最少的基本費用後，
依自己喜好任意選擇頻道、節目收視或其他加值、多元服務

  1 組：僅為依法應播送之頻道，訂戶繳交基本費用即可收視      訂戶
必選

  1 組：維持訂戶收視習慣之頻道組合              
  1 (含 ) 組以上之其他頻道組合                  

 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訂戶於收視、聽依法應播送之頻道外，再選購單一
頻道、節目收視。 (單頻單買 )

 系統經營者應提供訂戶七天收視、聽之鑑賞期。

訂戶得選擇是否訂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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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未來分組付費規劃構想 (9/9)

 方案五：彈性化資費管制，避免收費模式過度僵化
業者視經營策略及訂戶需求，自主規劃多組頻道組合，如服務內容質量提升
，將給業者更大的訂價空間。

 5項參考指標，供各地方政府審核費率時更廣寬的審酌視野：
 訂戶實質選擇權越多者，越尊重業者訂價自主權
例如：
• 訂戶得只選擇收視、聽系統經營者依法應播送之頻道
• 訂戶得選擇維持收視習慣之頻道組合
• 訂戶得於收視、聽系統經營者依法應播送之頻道外，再選購單一頻道、節目收視
• 訂戶得有七天收視、聽之鑑賞期
 提供創新服務越多者，越尊重業者訂價自主權
 資訊透明揭露越多者，越尊重業者訂價自主權
 保障消費權益越多者，越尊重業者訂價自主權
 地方公共服務越多者，越尊重業者訂價自主權

 本會將儘可能公布無涉營業秘密或機敏資料之費率統計資料 (例如平
均收視費用、網路建設成本等 ) 供地方政府審核費率時有更多參考資
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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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結論

針對本分組付費意見徵詢方案 (方案一至方案
五 ) ，敬請各界表示意見或提出其他建議方案。

不論各界建議是 1種或多種方案，只要有利於增
進消費者收視選擇權及有助於頻道內容品質提升
者，本會將納入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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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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